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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16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8】0527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全文公

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

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技术许可模式  

1、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涉及应

收技术许可款 2,800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该笔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

括债务人、形成的原因及是否为关联交易、账龄、全部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是否

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2）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公司目前在未收到技术许可

款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是否审慎。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自公司 2015 年开展技术许可模式以来，一直约定合作方承接

项目后需支付技术使用费 5-8元/㎡，并在项目合同签订后 365 天内支付，报告期

共确认 30.71 万元。请公司：（1）补充说明后续进展是否明显，如不明显，请说

明原因；（2）补充披露确认收入有关项目涉及的合作方等具体情况、合同签署至

实际收款的时间；（3）前期因业主方未支付工程进度款致项目暂停，呼图壁县文

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此未按时支付的资源使用费是否已支付，若尚未支付，是

否具有支付能力，以及其他合作方是否还存在类似情况。   

3、年报显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涉及合营和联营企业 19 家，权益法下确认



的投资收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但公司报告期内又对其他 9家公司合计追加投

资 10,580.70 万元，并多涉及技术许可模式下的合作企业。请公司：（1）补充披

露上述公司的具体经营数据、大幅亏损的原因、公司在亏损下继续追加投资的原因、

是否存在对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新设公司追加投资的情况、合作对方是否同

比例增资、追加投资是否具有合理 ；（2）结合问题 2，说明该业务模式的实质及

可持续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4、装配式住宅相对传统住宅存在成本高、标准化难的问题，其开展一定程度

依靠 府补贴。请公司补充披露技术授权模式下合作新设企业相关厂房建设、生产

投入和后期资源使用费支付等的资金源，涉及利用 府补贴的情况，并结合新设企

业的财务状况，补充披露其业绩的主要构成及补贴占比。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请公司补充披露合同对合作方后续开展经营活动和承接项目是否存在约束，

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按约定及实际情况，对投资后续经营活动开展无法控制的风

险，以及在此情况下，将一次性资源使用费全额确认收入是否符合审慎性原则，是

否应当扣除相关投资款项确认为收入，目前做法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6、年报显示，公司技术许可模式下，2017 年共签 36单，上、下半年各 18单，

下半年确认资源使用费收入 5.85亿元，略少于上半年的 6.48亿元。请公司：（1）

补充披露行业内其他公司开展技术授权模式、竞争逐渐加剧的情况下，公司如何保

障竞争优势；（2）部分城市已设立 1 家以上的公司，并拟设立多家公司，请公司

结合这些城市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市场是否存在饱和的风险。  

7、年报显示，公司大力推行装配式建筑，但是主营中，轻钢结构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 8.14%。公司前期披露，合作方利用其自身优势承接钢结构住宅总承包业务

及其他相关工程时，还会给公司带来包括钢结构工程总承包在内的其他业务机会。

请公司结合轻钢结构项目客户、地区分布及开展的具体情况、技术合作地区获得总

承包等情况，补充披露技术许可模式对公司轻钢结构业务的影响。  

二、财务情况  

8、主营情况。年报显示，建材产品销量较去年增长 22.34%，但营业收入较去

年下降 8.14%，请公司结合市场情况、价格变化情况，补充披露两者不一致的原因。  

9、海外业务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海外营业收入 30,820.34万元，较 2016 年

同比增加 72.77%。请公司分地区补充披露海外业务情况，包括业务构成、前五大

客户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主要风险。  

10、库存商品。年报显示，公司披露钢结构行业普遍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公司库存商品期初账面价值 7,597.69万元，期末账面价值 13,651.37 万元。请公

司：（1）补充披露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价值大幅上升的原因；（2）请公司结合存货

特点、市场情况和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存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以及本期未计提

任何跌价准备，且将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全部转回的原因和合理性。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11、现金流综合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现金流同

比下降 26.78%；同时，货币资金余额 54,576.31 万元，同比下降 21.31%，其中包

括受限货币资金 15,315.96 万元。此外，公司 2017 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仅 

89,016.65 万元，较 2016 年减少 42.47%。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增

长至 6,97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状况形成的原因，特别是投资活动

现金大幅流出的原因；（2）结合公司自身偿债能力、融资能力、相应还款安排等，

充分披露存在的财务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其他现金流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其他项目 3,089.7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其他项目的构成、产生的原因和相关交

易的具体情况，包括背景、交易对方等。  

13、政府补助。年报显示，公司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发生额为 0，但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420.57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的具

体构成、确认的时点及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4、环保披露情况。请根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补充说

明公司不按照规则要求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

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5月 17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年 5月 24 日之前，就

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根据上述函件要求，尽快就上述问题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